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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擬贖回境外優先股的公告

茲提述錦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2年8月19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同意擬贖回74,800,000股非累
積永續境外優先股（「境外優先股」）相關事宜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的
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經董事會審議通過，本行將在取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並符合相關要求
的前提下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本行公司章程要求，於2022年10月27日對全部境
外優先股行使贖回權。

近日，本行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遼寧監管局（「遼寧銀保監局」）的覆
函，遼寧銀保監局同意本行贖回境外優先股。

後續，本行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、本行公司章程及境外優先股發行文件的規定，
向監管機構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辦理本次贖回其他相關手續，並就後續事
宜依法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
錦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魏學坤

中華人民共和國遼寧省錦州
2022年9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魏學坤先生、郭文峰先生、康軍先生、楊衛
華先生及余軍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趙傳新先生、顧繼紅女士、呂飛先生及羅楠先
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軍先生、謝太峰先生、肖耿先生、王雄元先生及蘇明政
先生。

* 錦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所界定的認可機構，故不受香
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且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